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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公告
2017年11月16日

“浙江公告”微信号上线啦！
动动手指自助申请公告发布——
公告上传、查询、自助缴费……
“一次都不用跑”就能搞定

二维码见右边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与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债权转让
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联系人：祝赟
联系电话：13575780046
住所地：杭州市延安路88号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联系人：杨颖超、张文韬

联系电话：0571-85771373、0571-85774660
住所地：杭州市延安路528号标力大厦B座9、11、12楼

注：1、本公告清单列示截至2015年9月20日的贷款本金及欠息，借款人和
担保人应支付给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的欠息等其他

费用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的有关规定计算。
2、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

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或主管部门代位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3、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
具体担保金额以签订的担保合同等法律文件为准。

根据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与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省分公司签订的不良资产批量转让协议，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
行将其对公告清单所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享有的主债权及担保合同项下的全
部权利，依法转让给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中信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特公告通知各借款人及担保人。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

现公告要求公告清单中所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中国信
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还

本付息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
特此公告。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2017年11月16日

公告清单如下（时点：债权转让基准日2015年9月20日，单位：人民币元、美元）: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债权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绍兴分行营业部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绍兴分行营业部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绍兴分行营业部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绍兴城中支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绍兴轻纺城支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绍兴轻纺城支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绍兴上虞支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绍兴上虞支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绍兴诸暨支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绍兴诸暨支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绍兴诸暨支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绍兴诸暨支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绍兴诸暨支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绍兴诸暨支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绍兴诸暨支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绍兴诸暨支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绍兴嵊州支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绍兴嵊州支行

借款人名称

绍兴县大丰植绒有限公司

浙江绍兴新三江印染有限公司

绍兴恒柏制衣有限公司

绍兴市市政工程有限公司

浙江亮晶晶镭射包装材料有限
公司

绍兴市金丰印染有限公司

上虞市银邦化工有限公司

上虞同方劳保用品有限公司

嵊峰集团有限公司

浙江濠泰机械有限公司

浙江派普汽配有限公司

诸暨市永发机械辊业有限公司

诸暨市鹏业机械有限公司

诸暨市中强纺织有限公司

浙江德兴进出口有限公司

诸暨市中天工业有限公司

浙江天基纸业有限公司

浙江西门冲片有限公司

借款合同编号

2014信银杭绍贷字第013391号

2014信银杭绍贷字第013416号

2014信银杭绍贷字第013417号

2014信银杭绍贷字第013572号

2014信银杭绍贷字第013812号

2015信银杭绍贷字第014035号

2015信银杭绍贷字第014039号

2014信银杭绍中贷字第001219号

2014信银杭绍中贷字第001218号

2014信银杭绍中贷字第001222号

2014信银杭绍轻贷字第003863号

2014信银杭绍轻贷字第003747号

2014信银杭绍轻贷字第003690号

2014信银杭绍轻贷字第003687号

2014信银杭绍轻贷展字第003709号

2013信银杭绍轻贷展字第003708号

2014信银杭绍虞贷字第005436号

2014信银杭绍虞贷字第005587号（流贷）

5065（电子商票保贴）

2014信银杭绍诸贷字第003934号

（2014）信银杭绍诸贷字第004210号

2014信银杭绍诸贷字第003894号

2013信银杭绍诸贷字第003467号

2014信银杭绍诸贷字第003919号

2014信银杭绍诸贷字第003933号

2014信银杭绍诸贷字第003936号

2014信银杭绍诸贷字第003940号

（2014）信银杭绍诸贷字第004292号

（2014）信银杭绍诸贷字第004297号

（2014）信银杭绍诸贷字第004299号

（2014）信银杭绍诸贷字第004301号

（2014）信银杭绍诸贷字第004302号

2014信银杭绍诸贷字第003760号

2014信银杭绍诸贷字第003798号

2014信银杭绍诸贷字第003767号

（2015）信银杭绍诸银兑字第003586号

（2015）信银杭绍诸银兑字第003587号

（2015）信银杭绍诸银兑字第003590号

2014信银杭绍诸贷字第004129号

2014信银杭绍诸贷字第003777号

（2014）信银杭绍诸贷字第004093号

2014信银杭绍诸贷字第004089号

2015信银杭绍嵊贷字第000745号

2015信银杭绍嵊贷字第000746号

2015信银杭绍嵊贷字第000641号

2015信银杭绍嵊贷字第000643号

未偿本金

4,000,000.00

4,700,000.00

4,800,000.00

15,000,000.00

5,000,000.00

20,000,000.00

9,000,000.00

16,000,000.00

16,000,000.00

26,000,000.00

5,500,000.00

4,500,000.00

5,000,000.00

5,000,000.00

9,700,000.00

18,000,000.00

14,950,000.00

10,000,000.00

3,000,000.00

10,000,000.00

12,000,000.00

9,997,654.30

5,000,000.00

5,000,000.00

5,000,000.00

4,000,000.00

1,000,000.00

1,000,000.00

1,000,000.00

1,000,000.00

1,000,000.00

1,000,000.00

6,900,000.00

7,000,000.00

6,000,000.00

5,200,000.00

8,800,000.00

6,000,000.00

12,000,000.00

6,000,000.00

2,000,000.00

3,000,000.00

3,500,000.00

3,000,000.00

10,000,000.00

10,000,000.00

342,547,654.30

未偿利息

382,937.69

449,953.16

459,526.60

703,000.00

56,008.58

231,010.47

99,785.06

777,160.46

774,732.32

1,262,885.72

631,208.85

584,827.24

698,967.81

699,548.84

682,977.55

1,243,622.62

2,278,084.03

1,129,224.59

164,999.97

698,068.89

663,239.82

867,998.22

548,266.13

527,662.11

527,662.11

422,129.68

98,080.75

10,584.50

10,888.68

10,888.68

10,888.68

10,889.09

693,043.49

705,360.94

457,311.78

0.00

0.00

0.00

447,916.72

215,809.33

164,667.71

246,997.84

72,858.13

71,151.78

214,382.41

218,186.07

21,225,395.10

担保情况

天长市众森能源投资有限公司（保证）、绍兴县绿叶印染有限公司（保证）、高春祥、於霄雰（保证）

恒柏集团有限公司（保证）、浙江绍兴托尔思服饰有限公司（保证）、郑永灿、李妙娟（保证）、沈国祥（保证）

江苏恒景置业发展有限公司（抵押）、浙江恒景置业发展有限公司（抵押）、浙江亿丽斯织造有限公司（保证）、浙江恒景
置业发展有限公司（保证）、绍兴恒柏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保证）、江苏恒景置业发展有限公司（保证）、夏柏潮、徐丽
华（保证）

浙江环球光伏科技有限公司（抵押）、金晖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保证）、浙江环球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保证）、安徽环球
房地产股份有限公司（保证）、潘政祥（保证）

浙江众立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保证）、郑华、陆茶娟（保证）

绍兴市金丰印染有限公司（抵押）、徐伟良（保证）

上虞市瑞信丝绸印染有限公司（保证）、浙江银邦集团有限公司（保证）、夏邑县银邦化纤有限公司（保证）、上虞远丰置
业有限公司（保证）、杜岳炫、龚红娟（保证）

浙江瑞灵实业有限公司（保证）、浙江银邦集团有限公司（保证）、夏邑县银邦化纤有限公司（保证）、杜岳炫、龚红娟（保
证）、上虞远丰置业有限公司（保证）

浙江洁达环保集团有限公司（保证）、黄山嵊峰针织有限公司（保证）、宣汉光（保证）

浙江捷灵开关有限公司（保证）、蒋光明（保证）、黄巧华（保证）

浙江派普汽配有限公司（抵押）、浙江万金机械有限公司（保证）、杨乃根（保证）、何幼文（保证）、杨勇（保证）、虞利庆（保证）

诸暨市瑞和机电有限公司（抵押）、浙江恒誉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保证）、冯巍（保证）、姚江儿（保证）、浙江国勇纺织有
限公司（保证）

诸暨市洋湖机械铸造厂（抵押）、诸暨市新壁砖瓦厂（保证）、陈荣（保证）、祝建国（保证）、陈彩利（保证）

袁忠祥（保证）、潘婉玉（保证）、浙江派普汽配有限公司（保证）、浙江康富美实业有限公司（保证）

浙江德科实业有限公司（抵押）、浙江德科实业有限公司（保证）、边忠德（保证）、周益玲（保证）、浙江港娜化纤有限公
司（保证）

诸暨市中天工业有限公司（抵押）、诸暨市鑫鼎盛轴承有限公司（保证）、杨永波（保证）、潘丽琴（保证）、杨永明（保证）、
蔡琦（保证）

马祖军、孙凤飞（抵押）、浙江丹鲁依服饰有限公司（保证）、马祖军、孙凤飞（保证）、袁小平、张幼萍（保证）

浙江西门冲片有限公司（抵押）、邢震、刘建英（保证）、浙江福威重工制造有限公司（保证）、上海企光冲片电机有限公
司（保证）

福彩3D 第2017311期

浙江销售2632994元，返奖额1391403元。本信息若
有误以公证数据为准。

2017年11月14日

中奖号码: 销售总额:45056664元
奖等

单选

组选3

组选6

其他投注方式中奖额为􀏑5629元

浙江中奖注数

1060

819

0

每注奖额(固定)

1040元

346元

173元

9 7 9

福彩15选5
常规号 (无需排序)

第2017311期 投注总额：506590元

02 03 04 07 14

奖池累计金额21.2259万元。本信息若有误以公证数据
为准。 2017年11月14日

奖级

特等奖
一等奖
二等奖

中奖条件

中5连4（常规）
5个号全中（常规）
中任意4个号（常规）

中奖注数

0
69

3752

奖金

0元
2534元/注
10元/注

福彩双色球
第2017134期
全国销量:365781644元 浙江销量：29730720元
中奖号码:红色球(● ) 蓝色球(★)

本期我省中1注一等奖（丽水），9注二等奖（杭州、衢
州各3注，宁波、温州、舟山各1注）。本期全国一等
奖复式投注4注。下期一等奖派奖金额：45000000
元。六等奖派奖奖金金额：375129950元。奖池累
计6.3517亿元滚入下期。本信息若有误以公证数据
为准。 2017年11月14日

04

奖等

一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中奖条件

●●●●●●+★

●●●●●●

●●●●●+★

●●●●●/●●●●+★

●●●●/●●●+★

●●+★/●+★/★

中奖注数

13注

99注

1824注

87046注

1531322注

14674835注

奖金

6040990元/注

170869元/注

3000元/注

200元/注

10元/注

5元/注

04 05 11 14 28 32

寻亲公告

自公告之日起60天内，请弃
婴的亲生父母或其他监护人持
有关证明材料到市社会福利院

认领，逾期未认领的我局将视为查找不到亲生父
母的弃婴处理。

建德市民政局
2017年11月16日

某男婴，2015 年 11 月 2 日出生，
2015年11月6日凌晨，发现被遗弃在建
德市洋溪街道团结村太和岭48-1号。
现公告查找以上弃婴的亲生父母。 注销公告

经总所全体合伙人会议决议：决定注销
浙江平宇（平阳）律师事务所，执业许可证
号：313300007804741262，请债权人自本公
告之日起 45 日内，向分所清算组申报债权
登记，逾期不申报的视为没有提出要求。清
算结束后，未清算的债权由总所承担。

特此公告。 浙江平宇律师事务所
2017年11月16日

公告
因事业发展需要，浙江易典律师事务所

由个人所变更为合伙所，原有债权、债务均
由变更后的合伙所承继。办公场所、负责人
不变，并将报经司法行政机关批准。

浙江易典律师事务所
2017年11月16日

通知
本人蔡惠康系杭州格林康桥环保技术

有限公司股东，现本人拟将公司25%的股权
转让给蔡爱丽，根据《公司法》的相关规定应
通知股东苏华、李键梅、陆泉松。

因本人无三位股东的联系方式，且邮寄
《股权转让征询函》也被退回，故登报通知，
请三位股东在见到本通知或本通知视为送
达之日起三十日内给予回应：1、是否同意本
人转让股权；2、是否需要行使优先购买权。

通知人 蔡惠康
2017年11月16日

（2015）杭上民初字第1470号
刘君省：原告徐欧君与被告浙江凯朗物业管理有限

公司、陈志超、陈小彩、你、第三人杭州西湖风景名胜区吴
山景区管理处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本院已立案，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合议庭组成通知书、开庭传票等。自发
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并定于2018年1
月26日上午9时15分在本院四楼第14号法庭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判决。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6民初3073号

吴文广：本院受理原告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
分行诉你方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浙0106民初3073号民事判决
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
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院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
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6民初1996号

骆朝晖：本院受理原告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
分行诉你方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浙0106民初1996号民事判决
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
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院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
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6民初6502号

朱伟力：本院受理原告杭州山松工程机械销售有限
公司与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原告诉请要求：1、被告支付
欠款7436元,并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向原告支付利息损
失至货款全部付清之日止；2、被告支付违约金1487.2元;
3、案件受理费由被告承担。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
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合议庭组成
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廉政监督卡等。自公告之日起，

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
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答辩和举证期满后第3日
上午9时1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2536法庭公
开开庭审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关不利后果由你
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6民初2530号

王福林：本院受理吴俊杰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
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送达（2017）浙0106民初2530号
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
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6民初2278号

陈大来：本院受理杭州君凯汽车贸易有限公司诉你
追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送达（2017）浙
0106民初2278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
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6民初8763号

戚红梅：本院受理原告戚建华诉你方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原告诉请要求你方归还借款、支付利息及其他费用
等，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
定书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
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9:30（遇法定节假
日顺延）在本院2726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不答辩、
不出庭的相关不利后果由你方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10民初9182-1号

祁海滨：本院受理原告杨成清诉你装饰装修合同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
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

日内。并定于2018年2月12日9时在本院第十二法庭进
行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10民初8879号之一

叶丽娜：本院受理原告杭州众安置业有限公司诉你
商品房预售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
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
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
内。并定于2018年2月14日14时在本院第十一法庭进
行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绍兴协日贸易有限公司遗失对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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